
 
 

— 1 — 

附件 

 

《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

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》起草说明 

 

为进一步优化退市实施机制，加强退市风险提示效果，明确

与退市风险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，在证监会上市部指导下，

本所起草了《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

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 

“退市新规”发布施行以来，在中国证监会统筹部署下，深

沪两所切实担起主体责任，充分发挥会局所监管合力，一批不具

备持续经营能力或者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的公司被出清，“有进有

出、优胜劣汰”的常态化退市机制逐步形成。 

《通知》是在总结退市工作经验、充分评估退市新规实施效

果的基础上，提升财务类退市风险揭示效果的重要举措。《通知》

在起草过程中，突出两项原则，一是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，提

升风险提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；二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强调重

点关注事项的监管要求，引导上市公司董监高勤勉尽责、会计师

事务所归位尽责，严格执行退市规则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通知》围绕总体要求、重要披露时点及披露要求、重点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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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事项、相关主体归位尽责要求四个方面，对股票交易已被实施

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（以下简称退市风险公司）2022

年年度业绩预告、年度报告编制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提出具体要

求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提高退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频次要求 

现行规则下的三次风险提示公告频次可能无法充分引起投

资者关注相关公司的退市风险。为此，《通知》明确退市风险公

司应当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首次风险提示公告，并在

该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的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终止

上市风险提示公告。 

（二）增加年报进展披露要求 

考虑到审计推进过程中审计意见类型可能存在不确定性，上

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主动披露重大财务问题和关键审计进展

的动力不足。为此，《通知》明确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

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报编制及

最新审计进展情况，说明重大会计处理、关键审计事项、审计意

见类型、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是否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

重大分歧，会计师事务所在前述事项上与公司存在重大分歧的，

可以向本所报告并出具专项说明文件，说明具体分歧及最新审计

进展情况，并可根据需要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被出具非无

保留意见的情形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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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明确重点关注事项的监管要求 

营业收入扣除金额确认、非经常性损益认定、审计意见类型

以及异常财务处理等事项是涉及退市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。为

此，《通知》重申了规则要求,并明确前述事项的关注重点和禁止

性行为，传递鲜明监管导向。 

（四）督促相关主体履职尽责 

董监高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年度报告编制、审计工作开展及各

项披露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董监高是否勤勉履职，会计师事

务所能否做到审慎、独立判断，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和退市风

险揭示效果。为此，《通知》分别从四个方面督促退市风险公司

董监高和会计师事务所履职尽责，比如要求董监高高度重视年报

编制及披露事项，获取充分、全面的决策依据信息，合理使用异

议权；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升风险合规意识，加强审计执业质量

控制，审慎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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